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7.04.18-107.04.19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忠 107 速偵 58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錢○盛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胡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○花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松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顏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8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胡○怡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58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○熒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58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文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59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仲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速偵 57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霖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速偵 57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○源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速偵 57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速偵 57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何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速偵 57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汪○梅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2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金○城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2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陳○逸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蘇○同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孫○光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○錡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隆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8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同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簡○進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文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○生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○娥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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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107 速偵 54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潘○葉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連○貞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速偵 54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羅○祥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郎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民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8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潘○財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速偵 54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高○忠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軍偵 28 其他軍事犯罪－軍 吉安分局 邱○煌 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軍偵 29 其他軍事犯罪－軍 吉安分局 林○文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速偵 55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高○琨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楊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高○惠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妹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鴻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0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廖○鈿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速偵 56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○秋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謝○桂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○忠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速偵 56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傅○如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速偵 56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鄭○倫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宋○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6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鄭○一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偵 90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王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910 詐欺 玉里分局 林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180 妨害公務 花蓮分局 黃○淵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忠 107 速偵 569 妨害公務 玉里分局 趙○莉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7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謝○芃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7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曾○憲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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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107 速偵 57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石○雲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57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美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57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羅○僑 緩起訴處分

勇 106 偵 3281 竊盜 花蓮分局 葉○福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06 偵 3290 侵占 花蓮分局 莊○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6 偵 3290 侵占 花蓮分局 莊○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6 偵 3290 侵占 花蓮分局 莊○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6 偵 3601 重利 花縣刑大 林○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6 偵 3610 詐欺 檢○官簽分 謝○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偵 603 詐欺 花蓮分局 王○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偵 745 竊盜 吉安分局 劉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偵 778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王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7 偵 882 詐欺 臺灣高檢 張○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偵 1058 侵占 花蓮分局 廖○賀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07 偵 1111 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偵 1111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偵 1371 偽證 檢○官簽分 張○玲 不起訴處分

勇 107 偵緝 66 強制性交 鳳林分局 洪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毒偵 16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○川 起訴

勤 106 偵 4547 傷害 新城分局 黃○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6 偵 4547 傷害 新城分局 邱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7 偵 413 詐欺 吉安分局 黃○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偵 464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胡○麗 起訴

勤 107 偵 1138 賭博 成功分局 王○明 緩起訴處分

勤 107 偵 1227 侵占 花蓮分局 李○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偵 127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強 起訴

勤 107 撤緩偵 5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簡○杰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7 醫偵 1 醫師業務傷害 林○堂 卓○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醫偵 1 醫師業務傷害 林○堂 吳○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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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 107 毒偵 26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賴○星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7 毒偵 281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徐○森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6 偵緝 300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黃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偵 796 公共危險 檢○官簽分 廖○凱 起訴

愛 107 偵 796 公共危險 檢○官簽分 蘇○浩 起訴

愛 107 偵 796 公共危險 檢○官簽分 劉○偉 起訴

愛 107 偵 796 公共危險 檢○官簽分 林○浩 起訴

愛 107 偵 796 公共危險 檢○官簽分 吳○廷 起訴

愛 107 偵 797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高○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偵 1077 竊盜 檢○官簽分 趙○宏 起訴

愛 107 偵 1077 竊盜 檢○官簽分 潘○紘 起訴

愛 107 偵 1372 詐欺 吉安分局 易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偵 1389 竊盜 吉安分局 吳○秀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偵 1407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高○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偵緝 10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○龍 起訴

愛 107 偵緝 10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○龍 起訴

愛 107 速偵 55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?智○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○衛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鄭○璇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速偵 55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華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速偵 55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武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調偵 40 詐欺 花蓮吉安鄉所 易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軍少連偵 1 公共危險 吉安分局 廖○凱 起訴

愛 107 軍少連偵 1 公共危險 吉安分局 林○浩 起訴

愛 107 軍少連偵 1 公共危險 吉安分局 蘇○浩 起訴

愛 107 軍少連偵 1 公共危險 吉安分局 吳○廷 起訴

愛 107 軍少連偵 1 公共危險 吉安分局 劉○偉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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